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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32430 
32530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不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其違反者，

依同條第 4 項之規定，「應先予撤職」。請問此一「先予撤職」與公務員懲戒法上

主管長官對於所屬公務員依職權先行停止其職務之規定，適用上有何區別？（25 分） 

參考法條：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 
「公務員不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監督之農、工、礦、交通

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兩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行業務

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不

在此限。 

公務員非依法不得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公務員利用權力、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利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處斷；

其他法令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離職者，亦同。 

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 

二、公務人員甲主張其單位同仁乙對其性騷擾。經甲所屬服務機關組成性騷擾處理委員

會作成性騷擾不成立之決定。甲若對此決定不服，應如何尋求行政救濟？（25 分） 

三、隸屬不同政黨之乙與丙角逐同一選區之立法委員。選區中有一處公園廣場適合作為

競選造勢場地。選前一週週末，乙與丙均想借用該場地造勢而先後向管理機關提出

申請。該機關主管丁與丙為多年舊識，遂指示承辦所屬公務人員戊應違法許可丙之

許可，並出借其場地。戊認為此項處置並不中立，應如何處理？（25 分） 

四、公務人員庚因案而受羈押，其服務機關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3 條第 1 款規定予以停職，

惟未經移付懲戒。後經釋放，庚遂申請復職。但其服務機關再依「公務員懲戒法」

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4 條第 2 項規定移付懲戒並停止其職務，遂否准其復職申請。

請問，此項停職之合法性如何？（25 分） 


